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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后，樊绍文和樊钒合计持有重庆武山 54.00%股权，樊绍文和樊钒是重

庆武山实际控制人。同时，樊绍文直接持有公司 3.78%股份，樊钒直接持有公司
7.28%的股份。 樊绍文和樊钒可以控制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为 28.92%。
综上，樊绍文和樊钒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樊绍文先生，1953 年出生， 中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
51010319530317****，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樊钒女士，1981 年出生， 中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
51010719811108****，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二）本次发行后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
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 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1 樊绍文 董事长、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2 胡成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3 余云辉 董事 2019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4 陈爱民 董事、副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5 卢陆 董事 2019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6 樊钒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7 何少平 独立董事 2019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8 李先纯 独立董事 2019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9 王乔 独立董事 2019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二）监事
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公司现任监事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1 张鹏飞 监事会主席 2019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2 陈曦 监事 2019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3 陈克平 职工监事 2019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

（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1 樊绍文 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

2 樊钒 常务副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

3 吴畏 董事会秘书 2019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

4 胡成 副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

5 陈爱民 副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

6 陈道远 副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

7 李洪光 副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

8 马恒军 副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

9 谭勇 财务总监 2019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

（四）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樊绍文 总经理

2 陈道远 副总经理

3 李洪光 副总经理

4 吴强 研发部经理

5 杨峰 总经理助理

6 陈克平 生产总监助理

7 张丽莺 注册部经理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
况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股份情况
（1）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万股） 直接持股比例

1 樊绍文 董事长、总经理 1, 530.00 4.19%

2 樊钒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2, 948.92 8.09%

3 卢陆 董事、下属子公司总经理 20.81 0.06%

4 吴畏 董事会秘书 20.40 0.06%

5 胡成 副总经理 666.61 1.83%

6 陈爱民 副总经理 20.81 0.06%

7 陈道远 副总经理 20.40 0.06%

8 李洪光 副总经理 27.74 0.08%

9 马恒军 副总经理 464.98 1.27%

10 谭勇 财务总监 27.74 0.08%

（2）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平台 持股平台中出资比例 间接持股比例

1 樊绍文 总经理 重庆武山 47.22% 9.37%

2 樊钒 常务副总经理
重庆武山 6.78% 1.35%

成都磐桓 16.26% 0.28%

3 余云辉 董事 上海联寰生 40.00% 1.31%

4 张鹏飞 监事会主席 泰昌集团 54.00% 3.83%

5 吴畏 董事会秘书 成都磐桓 8.13% 0.14%

6 陈爱民 副总经理
重庆武山 20.00% 3.97%

成都磐桓 5.42% 0.09%

7 陈道远 副总经理 成都磐桓 5.69% 0.10%

8 李洪光 副总经理
重庆武山 2.00% 0.40%

成都磐桓 10.84% 0.19%

9 马恒军 副总经理 成都磐桓 13.55% 0.23%

10 谭勇 财务总监 成都磐桓 3.79% 0.07%

11 陈克平 生产总监助理 成都磐桓 2.71% 0.05%

12 吴强 研发部经理 成都磐桓 2.17% 0.04%

13 张丽莺 注册部经理 成都磐桓 1.08% 0.02%

同时，樊绍文、樊钒、胡成、吴畏、陈爱民、陈道远、李洪光、马恒军、谭勇和
卢陆通过战略配售 1 号资管计划持有发行人股票，具体情况见本节“六、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除上述已披露的持股情况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近亲属持有股份情况
（1）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近亲属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关联关系 直接持股数量（万股） 直接持股比例

1 张渝 董事余云辉之弟媳 2, 314.69 6.35%

2 陈爱国 董事、副总经理陈爱民之姐 787.87 2.16%

3 唐泽仪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胡成之母 603.07 1.65%

4 邓泽勋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胡成之岳父 62.90 0.17%

5 项丽 董事卢陆之配偶 566.13 1.55%

6 卢树丰 董事卢陆之兄 261.29 0.72%

（2）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近亲属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及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平台 持股平台中出资比

例 间接持股比例

1 余丽 董事余云辉之妹 上海联寰生 15.00% 0.49%

2 王逸岚 董事余云辉之配偶 厦门水木 0.93% 1.94%

3 陈爱国 董事、副总经理陈爱民之姐 重庆武山 13.00% 2.58%

4 张宏靖 监事会主席张鹏飞之弟 泰昌集团 46.00% 3.27%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配
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子女的配偶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相关限售安排详见“第
八节重要承诺事项”之“一、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公开发行前持股 5%
以上的主要股东的减持意向”。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持
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发行人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公司自设立起，共成立 1 个员工持股平台：成都磐桓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上述员工持股平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
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上述员工持股平台的
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1、 成都磐桓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成都磐桓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情况如

下：
名称 成都磐桓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5年 4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 660.50 万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吴畏

注册地址 成都高新区（西区）合瑞路 222 号

2、成都磐桓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成都磐桓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情况

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担任职位

1 吴畏 135.00 8.13% 普通合伙人 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

2 樊钒 270.00 16.26% 有限合伙人 常务副总经理

3 马恒军 225.00 13.55% 有限合伙人 副总经理

4 李洪光 180.00 10.84% 有限合伙人 副总经理

5 陈道远 94.50 5.69% 有限合伙人 副总经理

6 陈爱民 90.00 5.42% 有限合伙人 副总经理

7 谭勇 63.00 3.79% 有限合伙人 财务总监

8 陈克平 45.00 2.71% 有限合伙人 生产总监助理

9 杨永华 45.00 2.71% 有限合伙人 培养基车间经理

10 邓利 45.00 2.71% 有限合伙人 储运部经理

11 李剑 45.00 2.71% 有限合伙人 销售部经理

12 张建华 45.00 2.71% 有限合伙人 医学经理

13 颜瑜 45.00 2.71% 有限合伙人 人力资源部经理

14 刘述清 45.00 2.71% 有限合伙人 采购部员工

15 李晟 45.00 2.71% 有限合伙人 分包装车间高级技术员

16 陈松 45.00 2.71% 有限合伙人 信息部技术员

17 韩炼 45.00 2.71% 有限合伙人 质检部经理

18 李宏涛 45.00 2.71% 有限合伙人 销售大区经理

19 李靖 36.00 2.17% 有限合伙人 多糖车间经理

20 吴强 36.00 2.17% 有限合伙人 研发部经理

21 张丽莺 18.00 1.08% 有限合伙人 注册部经理

22 倪国栋 13.50 0.81% 有限合伙人 信息部经理

23 马礼耕 4.50 0.27% 有限合伙人 研发项目主管

合计 1, 660.50 100.00% -

五、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36,473.5000 万股，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4,053.0000 万股普通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开发行股数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数
的比例不低于 10%。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限售期限（月）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 重庆武山 72, 394, 330 19.85 72, 394, 330 17.86 36

2 樊钒 29, 489, 220 8.09 29, 489, 220 7.28 36

3 泰昌集团 25, 893, 040 7.10 25, 893, 040 6.39 12

4 张渝 23, 146, 860 6.35 23, 146, 860 5.71 12

5 王保林 15, 754, 750 4.32 15, 754, 750 3.89 12

6 樊绍文 15, 300, 000 4.19 15, 300, 000 3.78 36

7 邹龙 14, 994, 000 4.11 14, 994, 000 3.70 12

8 上海联寰生 11, 900, 000 3.26 11, 900, 000 2.94 12

9 珠海广发 11, 106, 610 3.05 11, 106, 610 2.74 12

10 辛懿 8, 780, 840 2.41 8, 780, 840 2.17 12

11 陈爱国 7, 878, 650 2.16 7, 878, 650 1.94 12

12 厦门水木 7, 089, 000 1.94 7, 089, 000 1.75 12

13 童雯雯 6, 793, 540 1.86 6, 793, 540 1.68 12

14 谢兆林 6, 674, 200 1.83 6, 674, 200 1.65 12

15 胡成 6, 666, 125 1.83 6, 666, 125 1.64 12

16 成都磐桓 6, 273, 000 1.72 6, 273, 000 1.55 12

17 唐泽仪 6, 030, 665 1.65 6, 030, 665 1.49 12

18 项丽 5, 661, 340 1.55 5, 661, 340 1.40 12

19 贺维 5, 519, 900 1.51 5, 519, 900 1.36 12

20 阮绿山 5, 227, 500 1.43 5, 227, 500 1.29 12

21 奚正强 5, 225, 800 1.43 5, 225, 800 1.29 12

22 刘力田 5, 225, 800 1.43 5, 225, 800 1.29 12

23 吴文凯 5, 051, 720 1.39 5, 051, 720 1.25 12

24 马恒军 4, 649, 840 1.27 4, 649, 840 1.15 12

25 钟钢 4, 352, 000 1.19 4, 352, 000 1.07 12

26 孙冰 3, 740, 000 1.03 3, 740, 000 0.92 12

27 深圳东亚 3, 597, 200 0.99 3, 597, 200 0.89 12

28 邹赐光 3, 570, 000 0.98 3, 570, 000 0.88 12

29 新余富恩德 2, 890, 000 0.79 2, 890, 000 0.71 12

30 黄珂 2, 774, 060 0.76 2, 774, 060 0.68 12

31 卢树丰 2, 612, 900 0.72 2, 612, 900 0.64 12

32 毛明川 2, 558, 670 0.70 2, 558, 670 0.63 12

33 胡泉 2, 550, 000 0.70 2, 550, 000 0.63 12

34 曾景平 2, 162, 060 0.59 2, 162, 060 0.53 12

35 杨杰 1, 701, 530 0.47 1, 701, 530 0.42 12

36 胡波 1, 700, 680 0.47 1, 700, 680 0.42 12

37 李小蝶 1, 700, 000 0.47 1, 700, 000 0.42 12

38 江静 1, 648, 830 0.45 1, 648, 830 0.41 12

39 正欣和投资 1, 360, 000 0.37 1, 360, 000 0.34 12

40 刘晨 1, 275, 000 0.35 1, 275, 000 0.31 12

41 西藏比邻 1, 190, 000 0.33 1, 190, 000 0.29 12

42 英大证券 1, 020, 000 0.28 1, 020, 000 0.25 12

43 宁波珑璟 952, 000 0.26 952, 000 0.23 12

44 张晓平 873, 800 0.24 873, 800 0.22 12

45 曾湘黔 850, 000 0.23 850, 000 0.21 12

46 胡祖华 850, 000 0.23 850, 000 0.21 12

47 延华 816, 000 0.22 816, 000 0.20 12

48 唐光平 731, 000 0.20 731, 000 0.18 12

49 邓泽勋 629, 000 0.17 629, 000 0.16 12

50 冯浩 510, 000 0.14 510, 000 0.13 12

51 梁爽 510, 000 0.14 510, 000 0.13 12

52 尹羡 340, 000 0.09 340, 000 0.08 12

53 谭勇 277, 440 0.08 277, 440 0.07 12

54 李洪光 277, 440 0.08 277, 440 0.07 12

55 珠海康远 226, 780 0.06 226, 780 0.06 12

56 陈爱民 208, 080 0.06 208, 080 0.05 12

57 卢陆 208, 080 0.06 208, 080 0.05 12

58 陈道远 204, 000 0.06 204, 000 0.05 12

59 吴畏 204, 000 0.06 204, 000 0.05 12

60 王凤岐 170, 000 0.05 170, 000 0.04 12

61 石智刚 170, 000 0.05 170, 000 0.04 12

62 刘坚 170, 000 0.05 170, 000 0.04 12

63 成都聚交 170, 000 0.05 170, 000 0.04 12

64 陈文 138, 720 0.04 138, 720 0.03 12

65 卢旭东 119, 000 0.03 119, 000 0.03 12

66 英大投资 - - 2, 026, 500.00 0.50 24

67 战略配售 1 号资管计
划 - - 4, 053, 000.00 1.00 12

68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
份 - - 1, 693, 374.00 0.42 6

小计 364, 735, 000 100.00 372, 507, 874 91.92

二、无限售流通股

1 无限售期股份 - - 32, 757, 126 8.08 -

小计 - - 32, 757, 126 8.08 -

合计 364, 735, 000 100.00 405, 265, 000.00 100.00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月）

1 重庆武山 72, 394, 330 17.86 36

2 樊钒 29, 489, 220 7.28 36

3 泰昌集团 25, 893, 040 6.39 12

4 张渝 23, 146, 860 5.71 12

5 王保林 15, 754, 750 3.89 12

6 樊绍文 15, 300, 000 3.78 36

7 邹龙 14, 994, 000 3.70 12

8 上海联寰生 11, 900, 000 2.94 12

9 珠海广发 11, 106, 610 2.74 12

10 辛懿 8, 780, 840 2.17 12

合计： 228, 759, 650 56.46

六、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4,053 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 40,526.50 万股。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07.9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获配金额 60,265,678.20 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包括：
（1）英大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名称为广发原驰·欧林生物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1 号资管计划”）。

（一）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1、跟投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

与承销实施办法》和《上交所科创板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跟投主体为英大投资。 英大投资为保荐机构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2、跟投数量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 5%， 获配股份数量为

202.6500 万股，获配金额 20,021,820.00 元。
3、限售期限
英大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
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战略配售 1 号资管计划
1、投资主体及参与规模
2021 年 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司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管计划参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获配的股
票数量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已设立战略
配售 1 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认购数量为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10.00%， 即 405.30 万股， 获配售金额 40,243,858.20 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战略配售 1 号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广发原驰·欧林生物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1 年 4 月 22 日
募集资金规模：10,000 万元（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规模：40,243,858.20 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数量：405.30 万股
管理人：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

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人姓名、职务及比例：

序号 姓名 认购金额
（单位：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持
有比例 职位 是否上市公司董监高

1 樊绍文 100 1% 总经理 是

2 樊钒 6, 900 69% 常务副总经理 是

3 胡成 600 6% 副总经理 是

4 马恒军 600 6% 副总经理 是

5 李洪光 300 3% 副总经理 是

6 陈爱民 300 3% 副总经理 是

7 陈道远 300 3% 副总经理 是

8 谭勇 300 3% 财务总监 是

9 吴畏 300 3% 董事会秘书 是

10 卢陆 300 3% 全资子公司总经理 是

总计 10, 000 100% - -

注 1：战略配售 1 号资管计划为权益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 100%用
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2、限售期限
战略配售 1 号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
配售 1 号资管计划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
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4,053.00 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9.88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股
四、发行市盈率：146.45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遵

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5.44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0.0675 元 / 股（以 2020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82 元 / 股（按 2020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0,043.64 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勤万信”）对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出具了“勤
信验字【2021】第 0028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6 月 2 日止，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405,265,000.00 元， 累计实收资本（股本） 人民币
405,265,000.00 元。

九、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含增值税）合计 4,159.91 万元。根据

“勤信验字【2021】第 0028 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含增值税）

保荐及承销费 3, 013.05

审计费 323.00

律师费 234.83

信息披露费用 480.00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等 109.03

合计 4, 159.91

注 1：发行费用含增值税。 公司主要从事预防用生物制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9]9 号《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
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57 号《关于简并增值
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规定，公司销售自产生物制品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征
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且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故上述发行费用中的增值税不
可抵扣。

注 2：发行费用金额与《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简称“发行公告”）及《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简称“招股意向
书”）中披露的发行费用金额的差异系本上市公告书中发行费用包含增值税，
而发行公告及招股意向书中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所致。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35,883.73 万元（上市
公告书中募集资金净额与发行公告中披露的差异系本上市公告书中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含增值税），而发行公告中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所致。 ）

十一、发行后公司股东户数：28,875 户
十二、发行方式和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4,053.00 万股。 其中，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07.9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15%。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4,115,000 股，其中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 24,115,000 股， 放弃认购数量为 0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335,500 股，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10,326,649 股， 放弃认购数量为
8,851 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8,851 股。

十三、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财务会计情况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勤信审字【2021】第
0562 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
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合
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 年 1-3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
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
阅，并出具了“勤信阅字【2021】第 0005”《审阅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
说明书“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六、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
后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阅报告》已在《欧林生物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
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根据上述《审阅报告》，公司 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 6,343.76 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119.8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43.82 万元，较 2020
年 1-3 月增长 875.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8.5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54.47%。

2021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19.89%，主要原因系:（1）
2021 年 1-3 月公司血液制品客户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1,878.96 万元；
（2）2019 年 10 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非新生儿破伤风诊疗规范
（2019�年版）》， 该规范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做好外伤后破伤风的预防控制工
作，尤其是外伤后的预防处置。 公司加大吸附破伤风疫苗疾控中心市场的推
广力度，随着公司市场推广宣传的深入，潜在接种人群和基层医疗机构对破
伤风预防的认识逐步提高，吸附破伤风疫苗市场规模逐年扩大，导致 2021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大；（3）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
2020 年 1-3 月公司疾控中心客户吸附破伤风疫苗的销量较低。

2021 年 1-3 月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875.60%，主要原因包括:（1）
2021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19.89%， 且 2021 年 1-3 月公
司产品销售结构与上年同期存在差异， 导致 2021 年 1-3 月公司毛利率略高
于去年同期， 因此 2021 年 1-3 月公司营业毛利较上年同期增长 122.14%；
（2）2021 年 1-3 月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98.91%， 低于营业收入的增幅，
主要原因为 2021 年 1-3 月公司向血液制品客户的销售占比为 45.06%高于
上年同期的 33.56%，向血液制品客户销售不需要产生推广费用所致；（3）2021
年 1-3 月公司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77.75%，低于营业收入的增幅，主要
原因为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折旧与摊销等费用未与营业收入同比例增长所
致；（4）2021 年 1-3 月公司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9.03%，低于营业收入增
幅，主要系公司根据研发管线的实际进展发生研发费用，研发费用未与营业
收入同比例增长所致。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的整体经营环境未发
生较大变化，经营状况良好，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后，公司的主要原材料采购、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等业务运转正常，不存在
将导致公司业绩异常波动的重大不利因素。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

求，对本公司具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英大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新华大道支行 431110100100281282

2 招商银行成都分行锦江支行 128905519410703

除此之外，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
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郝京春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联系电话： 0755-83007176

传真号码： 0755-83007150

保荐代表人： 李雪峰、黎友强

联系人： 李雪峰

英大证券为欧林生物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李雪峰：现任英大证券投资银行董事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具有注册会

计师资格。 曾负责或参与承做南方传媒（601900）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美
达股份（000782）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盛屯矿业（600711）2013 年非公
开发行项目等项目。

黎友强：现任英大证券投资银行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具有律师和注册
会计师资格。 曾主持或参与卓越新能（688196）、罗普斯金（002333）、光洋股份
（002708）、 永吉印务（603058） 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以及凯诺科技
（600398）、天利高新（600339）、福建南纸（600163）、万润科技（002654）等再融
资项目。

二、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英大证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英大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的

减持意向
1、公司控股股东重庆武山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由该部分
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得
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 个会计
年度和第 5 个会计年度内， 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实现盈利后，本承诺人如自盈利当年年
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第二章第四节的其他规定。

3、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
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承诺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4、本承诺人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
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采取大
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2%。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
的 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原则上本承诺人应遵循前述
承诺的方式进行交易，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5、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若在本承
诺人减持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本承诺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6、公司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
定或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公司
股份。

7、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披露减持计划时，将在减持计划中逐个披
露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负面事项、重大风险、本承诺人认为应当说明的事
项，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8、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则的规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
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9、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
承诺转让直接及 /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归公司所有。 若
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赔偿并
承担相应的责任。 ”

2、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樊绍文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由该部分
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得
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 个会计
年度和第 5 个会计年度内， 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实现盈利后，本承诺人如自盈利当年年
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第二章第四节的其他规定。

3、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
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
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4、本承诺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除遵守第 1 条及第
2 条的规定外，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股份数不
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因司法强制执行、集成、遗赠、依
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承诺人持有的
公司股份。如本承诺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亦需遵守前述承诺，即每年转让
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5、本承诺人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分规章、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
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采取大
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2%。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
的 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原则上本承诺人应遵循前述
承诺的方式进行交易，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6、自本人所持有的欧林生物首发前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
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
以累积使用。

7、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若在本承
诺人减持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本承诺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8、本承诺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
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9、公司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
定或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公司
股份。

10、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披露减持计划时，将在减持计划中逐个
披露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负面事项、重大风险、本承诺人认为应当说明的
事项，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11、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 减持另有要求的，则
本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12、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且不会因本承诺人
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转让
直接及 / 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和 / 或公司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归公司
所有。 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
法赔偿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13、本承诺函表述所使用的“任职”、“离职”中的职位均指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职位，不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之外的其他职务。 ”

3、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樊钒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由该部分
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得
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 个会计
年度和第 5 个会计年度内， 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实现盈利后，本承诺人如自盈利当年年
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第二章第四节的其他规定。

(下转 C19 版)


